
宪法学、行政法学 2020.9
CONSTITUTIONAL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AW

由于社会发展中的产业革命这一重大客观历史

过程，决定了目前学界对于休息权研究大多数是从

劳动法视野展开的，客观上存在休息权研究的“劳动

法路径”倾向，事实上也正是劳动法学和劳动法方法

的研究推进了休息权的理论丰富与实践成就，只是

到了今天已经不足以满足社会实际的需求，需要检

视休息权的研究历程与现状，拓展休息权的概念，构

建宪法休息权的理论。构建宪法休息权理论，需要

遵循宪法的方法论思维，以宪法精神的理念和价值

取向、宪法文本的条文内涵去理解，可见我国宪法休

息权并不依附于劳动权，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及其内

涵，这有利于创新休息权理论、适应社会实际及其发

展趋势。

一、宪法休息权解释存在的方法问题

对于“休息权”，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对其概念含

义和规范指向的认识基本一致。学者们常把《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概括为“休息权”，研究时具体

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第1款“劳动者

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

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

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

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

他劳动权利”以及第4章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

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休息权”是一个受

到学界逐渐重视的话题①，尤其是在我国有关休息休

假政策颁布以及工时制度制定之后，“休息权”备受

关注，更体现为经济增长越快休息权问题越是突出

的现实局面[1]。对于休息权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一是直接以休息权为主题的②，二是以工

作时间为主题的③，三是以休假为主题的④，四是以

“过劳死”为主题的⑤。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由

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进程的原因，学界对休息

权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劳动法视角出发的，当然也有

论我国宪法休息权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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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是从宪法视角出发的⑥，但是仅有的为数不多从

宪法视角分析的论文也基本上依赖从劳动法方法研

究的路径，主要的表现特征如下：

(一)在界定休息权概念的定义时，认为是劳动者

工作疲劳之后休息休整的权利，着眼于劳动者体力

和精力的恢复

关怀先生在 20世纪的时代社会背景下，阐述我

国公民的劳动权时提出“休息权得到了保证，就能使

劳动者得到健康和体力的恢复”[2]。之后，有学者以

《法学词典》对“休息权”一词的释义认定休息权内

涵，即休息权是指“劳动者为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劳

动效率而休息和休养的权利。其目的是保证劳动者

的疲劳得以解除，体力和精神得以恢复和发展；保证

劳动者有条件进行业余进修，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和文化水平；保证劳动者有一定的时间料理家

庭和个人的事务，丰富自己的家庭生活”，劳动者休

息权是一种宪法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⑦。还有学者

认为“劳动法的基本原则通常是宪法规定的原则，宪

法赋予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休息权是指劳动者按

照规定享有不从事劳动而自行支配时间的权利”[3]，

“休息权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

的休息权利”[4]。

(二)在分析休息权的主体时，默认为劳动法中的

劳动者

各界人士常把宪法休息权与劳动法休息权视为

一致，认为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在劳动之余得

到应有的放松，休息的手段是自主支配不劳动的时

间，将休息权的法益指向劳动休息时间，属于劳动者

的基本权利。强调无劳动则无休息可言，休息是“为

了保证劳动者解除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劳，恢复体力

和精力，从而以更佳状态工作”[5]。有学者认为休息

权体现了劳动权的发展理念，认为“休息权为劳动者

的全面发展提供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劳动者

获得了工作时间以外的自由时间，才能从事职业劳

动以外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从而获

得全面的锻炼、洗礼和提高，扩展个体行为自由的空

间和领域，摆脱由于过度职业化造成的人的异化和

单面性”[6]。有的书中提出了休息权主体是公民的观

点，但所指事实上还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7]。

(三)在阐述休息权属性时，默认为劳动法的研究

范畴

学界常认为休息权不属于原权利，隶属于劳动

权，是劳动权派生的一项社会保障权利，劳动权包含

休息权。有学者认为“劳动权与休息权具有内在的

逻辑关联，休息权是内置于劳动权的范畴之中的，因

为劳动者的生理规律决定劳动者必须通过一定的休

息才能恢复生理损耗，重新聚集能量投入再次劳动

工作”，“休息权是劳动权的派生权利形态”[8]；休息权

以劳动权为先决条件、以生存权为保障[9]；劳动权与

休息权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10]，休息权内涵与外

延以劳动权范畴为界限[11]。

这种劳动法方法的研究思路，是一个客观存在

的历史过程，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这一自然的历史

过程，并不等于说此后的休息权理论和实践就只能

拘泥于劳动法领域。休息权被提出和重视，是基于

产业革命以来企业雇佣劳动这一社会基础，所以最

先在劳动法的视域里被关注和得到研究，也就是说

劳动法学对于休息权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推进了

劳工权利保障和劳动法理论的深化，即使是到了今

天，我国许多关于休息休假的法律法规条文也仍然

是基于职工权利保障而规定的。自然，这种劳动法

方法的研究思路，也限制了宪法休息权研究的视野，

如学者们阐述论证时，认为休息权是劳动法劳动权

发展出来的权利，附属于劳动权，没有认识到休息权

以劳动法为规范依据和以宪法为规范依据的本质差

异和内在区别，尽管劳动法、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都

是休息权的法源依据，这也直接导致了目前学界研

究中对于休息权的概念及其内涵、主体的混乱。劳

动法的主体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工，宪

法的主体是公民。休息概念的解释长期以来偏重于

体力劳动工作劳累后的体力补充、修整恢复职能，忽

视了休息对于其他人群的应有作用，如教师秘书等

脑力工作者、企业家等企业创新和市场风险承受者、

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社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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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休息权解释出现的社会问题

我国休息权理论研究及其法律制度规定的劳动

法化，从目前社会实际来看已经滞后于社会发展的

实际需要。“权利诉求始终是从个别主体的自觉意识

而到群体性同类主体的自觉意识再到整个社会绝大

多数主体的自觉意识。”[12]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变迁

带来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更多追求，休息权已经

成为一个关注人群更多及程度更重的问题，不仅仅

是指劳动法中雇佣劳动的劳动者休息权，还包括其

他形式的劳动者，有的甚至严格意义上说是非劳动

者，也就是说已经出现了超越目前劳动法休息权条

文规定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各种非劳动法主体

涉及的休息纠纷案件层出不穷，甚至有的直接诉诸

法院。还有很多人自然地认为，休息权是每个人都

应该有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表述到文章或评论中，

并没有拘泥于劳动者。而目前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很

好回应社会生活实际提出的问题，致使在司法实践

中存在案件受理和纠纷裁决不畅。有两个具有突出

性的数据现象，一是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出现

了很多讨论各种各类人员休息权的话题，二是在法

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劳动法之劳动

者之外人员的休息纠纷。

(一)各类人员的休息权话语诉求越来越多

在公开发表的各类文章中，以休息权或休息为

主题的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少都是直接以休息权

为题目名称的。笔者于 2019年 9月 2日查阅中国知

网，以“休息”为主题得到文献9946篇，以“休息权”为

主题得到文献481篇，检索文章里面用了“休息权”三

个字的，得到文献12287篇，可见，关于休息与休息权

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缩小范围，直

接以“休息”为篇名的文献1200篇，以“休息权”为篇

名的文献171篇，看来在文章的篇名中直接写明“休

息权”的不算很多。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讨论企

业职工或农民工、家政工等具有雇佣性质劳动者的

休息权，即是以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休息权利为依

据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文章已经突破了目前法律规

范的限制，依据社会实际发生的问题和法学基本理

念讨论了一些不为劳动法所规范的人员休息权问

题。这些文章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提出了军人的

休息权⑧，第二类是提出了人民警察的休息权⑨，第三

类是提出了教师和医生的休息权⑩。军人、人民警察

和大部分教师，这三类人员事实上是传统体制内有

人事编制的人员，是有国家行政权力保障其各项权

利的，当然其中的部分人员工作量超负荷，发出要求

休息权的呼声也是正常的。第四类文章是提出了学

生的休息权。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长辈望子成龙

光宗耀祖的特殊心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孩子学习压

力很大，很多上了大学的孩子都有高中做作业到凌

晨的经历，提出学生休息权也在情理之中，并且中小

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

的需要。第五类提出了住宅居民的休息权。随着

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工作中竞争

激烈程度的加剧，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更

加渴望回到住宅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

境，希望自己休息的时候不被非法干扰。住宅居民

对于邻居经营商业等各种情况的噪音、强光、臭气、

废弃物污染，对于住宅小区公共场所集体锻炼、广场

舞喧闹，提出了其休息权保障的话题。第六类是直

言公民的休息权话题，“休息权是宪法赋予人们的

基本人权”，要“使每个人享有平等的休息权”，有的

文章还专门提到了比如犯罪嫌疑人(未决羁押者)也
有作为公民的休息权。

(二)各类休息纠纷的诉讼案件增多

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有大量关于休息纠纷的

判例文书，基本上都是雇佣劳动关系性质的休息权

侵害问题，但也有一些与雇佣劳动没有关系的，有很

多的判决是归入了侵犯安宁权、健康权等案由，也有

的法院就直接表述为侵犯了休息权。大致归类来

看，除了劳动关系纠纷外，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

是纠纷双方都是住宅居民，由于对方的噪声吵闹而

诉讼到法院。第二类是由于另一方开展商业营业

而产生噪声吵闹，影响到了住宅户居民的正常休息，

产生纠纷诉讼。第三类是住宅居民的正常时间休

息与目前流行的广场舞扰民产生的纠纷，出现了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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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第四类是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公安机关提交的

事实与证据，说明侦查过程中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

休息权，公安机关取证程序合法，等。在刑事诉讼

案件中，检察机构提交的事实与证据，说明侦查过程

中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休息权，取证程序合法。在

有的刑事犯罪案件审理中，法院的判决书说明对于

公安机关提交证据的采信理由，表述了是否保障犯

罪嫌疑人的休息权是其证据成立与否的原因依

据。第五类是在有的涉及劳动纠纷案件中，法院提

出了退休是宪法规定公民休息权的一种体现。

综合上述，报刊杂志公开发表文章对于休息权

的表达和司法裁判文书中涉及休息权的大量司法判

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表现为普通人的休息权

话语诉求越来越多，诉诸法院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二

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不仅是企业职工，还有行政

机关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企业老板、学生等都

提出了休息权的问题，不仅是针对上班或打工期间

的休息需求，还有一些是属于与雇佣劳动或工作没

有关系的，如住宅小区居民的休息权、企业家的休息

权，以及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休息权。可见，随着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对于生活环境品质的追

求，休息权被侵犯不再局限于劳动纠纷案件和劳动

争议案件，其早已渗入到“人格权纠纷”“环境污染侵

权纠纷”“相邻关系纠纷”之中，仅仅依靠目前已经建

立的劳动法休息权法律体系已经无法全面保护广大

民众的休息权，亟待理论创新和实践拓展。

三、宪法休息权解释涉及的地位问题

宪法文本上的休息权条文规定，自然应该是以

宪法思维去理解和解释，改变以劳动法思维去解释

的偏颇现状。但是，要正本清源解释宪法休息权，需

要回答一个先决问题，就是休息权是否具有独立性，

是否附属于劳动权。一个事物的存在，应当有其自

身价值和意义，否则，该事物便不会被单独地列出。

一个事物的价值和意义，通常在与其他相类似事物

比较中体现出来。这是因为，任何事物不可能孤立

地独自存在，必然与其他一些事物发生相应关系，联

系紧密或关系疏远，而正是这种关系的紧密疏远，体

现了事物所处之地位，反映了事物所有之特性。

在休息权的理论研究中，目前学界的现象是，探

讨休息权时自然而然提及劳动权，论述休息权地位

时习惯于表述成劳动权派生形态。换言之，对于劳

动权与休息权的内在关系，学界通常认为是休息权

附属于劳动权，无劳动权则无休息权。依此逻辑推

理，休息权没有区别于劳动权的独有特性，其应当纳

入宪法劳动权条款中，而非单独列出。这种看法不

仅是劳动法学者的观点，也是部分宪法研究者的看

法，如刘育喆和王锴在《论经济权利的宪法保障》一

文中就反对将休息权单独列出，认为我国宪法将休

息权和劳动权并列列出存在不合理性，“如果考察休

息权的内涵，实际上休息权只是劳动权的一个派生

形态而已，因为休息的目的就是为了劳动能力的恢

复，这是由人的生理机制所决定的”，并进一步说明

“像这样的派生性权利还包括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

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的权

利、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罢工权等等”[13]。可以

看出，面对着社会经济突飞猛进发展和纠纷问题纷

呈，理论界依然是将休息权的研究局限于劳动法领

域，极大地影响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束缚了司法实

践的有效开展，很有必要廓清迷雾，恢复宪法休息权

应有的属性和地位。

(一)存在对于休息权提出和形成解释的误解，历

史上休息权的提出源于劳动关系中劳工权利主张的

事实并不等于休息权就附属于劳动权

目前学界认为“休息权属于劳动权派生形态”认

识的问题之一，是基于对休息权产生及发展历史过

程的不当解读。大多数学者认为休息能成为一种权

利必须以劳动为前提，以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权

利受到侵害为直接原因，如果不是这样，休息权便不

会产生。然而，休息权产生于劳动者追求自身基本

权益的过程中，这并不等于休息权就是劳动权派生

出来的权利。追溯休息权提出的历程，休息权的确

是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自身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与雇主斗争得来的一项重要权

利，但由此证明休息权与劳动权之间的被包含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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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关系，则缺乏直接说服力。从劳工权利的提出到

发展，作为劳工个人的权利中，无疑是包括了休息权

的。回顾产业发展史可见，作为早期的劳工，大多是

无土地或少土地的人员，进入工厂出卖体力换取食

物和报酬，报酬权是劳工最早提出和被社会重视的

权利。之后是早期工厂工人普遍的长时间体力工作

状况，引起了劳工的各种抗议和社会关注，休息权和

集会权被提了出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投资工业

的企业家和在大公司里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两类人

的社会地位随着薪酬和投资回报的增加而上升，诱

致了更多的人放弃闲适的田园劳作到企业公司去打

工，就业权、结社权随之成为社会性要求。从法律解

释分析，劳动者权利是指“从事劳动，并以劳动收入

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人的权利；是从劳动中获得的

权利或因劳动而获得的权利”，包含劳动权、就业权、

休息权和结社行动权四项基本权利，其中由于劳动

权“最符合‘劳动者的权利’或‘劳动中的权利’或‘因

劳动而获得的权利’的条件要求，也是基于一般感性

能够直接得出的权利”[14]，因此，劳动权是劳动者主

张各项权利之核心内容。可见，休息权后于报酬权、

先于就业权提出，是劳动者争取的一项权利但并不

依附于劳动权。

(二)休息权与劳动权有着各自的独立内涵，不存

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目前学界主张“休息权属于劳动权派生形态”认

识的另一个问题，是其混淆了休息权与劳动权的内

涵。关于劳动权，学界的概念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一般来说广义的劳动权是指宪法意义上的，涵盖

所有与劳动相关的权利，狭义的劳动权概念就仅仅

是劳动法领域上的劳动权，仅仅是与雇佣劳动工作

相关的权利，“劳动权作为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

项基本权利，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通用的有特定含

义的概念，其含义就是指工作权，即公民享有的使自

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实现职业劳动的权利”[15]；

“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有时也可以包

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16]；“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

获得职业的权利和按照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获取相应

劳动报酬的权利”[17]。而休息权，无论是广义的概念

还是狭义的概念均与劳动权有区别。

首先，从权利主体上看，休息权的主体是自然

人，劳动权的权利主体是有劳动能力的自然人。我

国宪法规定劳动权的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公民”由国籍决定，我国公民是指具有中国国

籍的，依据中国法律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劳

动权的主体“公民”注重强调中国国籍，其存在的形

态并不局限于自然人，“宪法劳动权的主体既可以是

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内法人”[18]。相比较来说，休息

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其次，就权利客体而言，劳动权是有关“劳动”的

权利，其客体指向应是“劳动”。何为劳动?王德志教

授认为，“宪法中的劳动既包括就业，也涵盖营业；既

包括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契约性和从属性劳动，也包

括个体经营活动或者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上的生产

活动；既包括有偿性劳动，也包括无偿性的志愿者劳

动或者义务劳动”[18]。可以看出，“劳动”从形式上可

以是就业，也可以是营业，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运行

市场机制，推进了就业和营业自由化，使“劳动”形式

选择多样化。具体而言，就业自由主要体现在择业

选择权，即公民依据主观判断选择从事何种工作的

权利，营业自由则表现为选择经营模式的自由、选择

经营范围的自由、制定经营时间的自由等等。这里，

宪法劳动权的客体“劳动”延伸出了就业自由和营业

自由，那么，就业自由与营业自由所包含的各项权利

当然隶属劳动权。与此同时，公民选择就业或开展

营业，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得与付出劳动等同的报酬，

因而，获得报酬的权利也属于劳动权。但从客体出

发，休息权之休息并不仅仅是“劳动”直接相关内容，

其无法从“劳动”中延伸出来。

再者，从权利内容上，劳动权的内容是劳动者主

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即指公民行使劳动的权利或义

务。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的劳动权，并非只是公民

的基本权利，更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这样一来，

劳动权的内容就必须是作为而非不作为，且该作为

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作为，这与休息权既可以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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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内容有着明显区别。这样，就

很难把休息权看成是劳动权的派生权利。

因此，无论是主体、客体还是权利内容，休息权

相对于劳动权有其独立内涵及其特性，与劳动权不

属于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三)解读宪法文本，发现休息权与劳动权有着各

自不同的发展路径

休息权在宪法文本中，与劳动权一样作为独立

条款，而非附属条款，是有其单独存在的原因的，有

着与其他条款相区分的价值和特性。我国宪法对劳

动权和休息权都有所规定，具体为第42条第1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43条第

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很明

显，我国宪法文本对劳动权和休息权进行了分开规

定。“各宪法权利基本上都应该是原生性权利而不是

派生性权利，它们的存在是基于它们本身的正义性、

合理性。”[19]宪法休息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区别于

其他权利，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体

现在宪法文本中休息权条文的规定。回顾我国宪法

发展，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从1988年宪法修正案

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历经四次宪法、五次修订，形

成了如今较为完善、全面的宪法内容。从宪法第一

次制定，立法者就明确将休息权独立列为公民的一

项基本权利，除了七五宪法将休息权与劳动权、受教

育权等合并为一个条款之外，此后宪法的通过及修

订都将休息权单独列出。

在宪法的文本中，从新中国建立之初，休息权与

劳动权就同时被写入宪法，并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两者之间的发展轨迹大相径庭，休息权从宣示

性权利逐渐成为公民的一项实际权利，而劳动权则

从强调义务性转变为注重权利性。要理解我国宪法

休息权与劳动权关系的变化，则应结合不同时期的

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关于宪法休息权，其发展

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 1978
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制

度的推翻，农民分得田地，自主耕作自收果实。由于

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小农经济思想影响深刻，农

民依然延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其

耕作时间自由，休息依循自然有规律，并不需要博弈

争取休息时间。加之新中国建立之初，工业发展缓

慢，休息权问题并不突出，不存在类似国外工人运动

的社会背景。这样一来，五四宪法关于休息权的规

定，由于缺少现实社会基础的支持，而成了一项摆设

性权利。有学者这样评价五四宪法：“各种社会性权

利，总不忘加上一个‘逐步扩大’。这一方面是因为

当时经济能力的限制，制宪者当时颇具抱负和尊重

实际，并不想让宪法纯粹地花瓶化，另一方面，劳动

权从根本上是工业社会产生出来的工人的权利，农

民阶级并不需要、也无法贯彻以获得工作机会为主

要内容、并限定工时的劳动权。”[20]五四宪法颁布不

久后，我国进入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此时的五四宪法也成了纸上之摆设。直到1975年宪

法，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是由于社会运行秩序没有实

质性地改变，宪法休息权条款依然没有在实际生活

中发挥任何作用。第二阶段，1978 年到 1992 年。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设立深圳、珠

海等出口特区(后改为经济特区)，鼓励外商来华投

资，拉开了中国经济开放的序幕。在当时，一些先行

的外商运用“三来一补”形式在我国南方设厂生产，

大量农民、青年学生等南下务工，我国打工者与外商

老板的摩擦纠纷开始出现，形成了打工者的各种劳

动权益问题。这个时期，国家对于职工权益保护没

有实施具体细则，加之我国司法中无法援用宪法条

文进行维权，职工权益维护成为问题。第三阶段，

1992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市场机制的作用迅速显现，企业数量剧

增，社会经济迅速增长。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大背景

下，企业对于工人数量的需求骤增，国内出现了农民

务工潮。也正是由于经济的急速增长，企业为追求

高利润，打工者的劳动时间太长，严重影响到打工者

的身心健康，打工人员休息权被侵犯成为普遍现

象。休息权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对休息权益保

护的呼声高涨。对此，国家加快法律制度建设，于

1994年和1995年相继颁布《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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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此后，国家为进一步保障职

工的休息权益，于2008年颁布并实施《职工带薪年休

假条例》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与宪法休息权被“冷落”的处境相比，劳动权从

一开始就被国家所重视，只是其最终的“落脚点”发

生了些许变化而已。宪法劳动权的发展路径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强化义务性与弱化权利性，这一

阶段主要是指1949年至1982年。新中国建立之初，

历经百年战乱，百废待兴，全面建设新中国成为全国

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劳动光荣”，国家鼓励和倡导

全国人民通过劳动为中国经济建设出一份力。而如

果此时有人没有为国家建设出力，便会被全国人民

所唾弃。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民要

参加生产队劳动分得粮食，其他人凭粮票等票证购

买生活必需品，而所需的粮票只能通过参加劳动获

得。这一经济政策在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及七八宪

法都有所体现，如五四宪法第16条规定：“劳动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

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七

五宪法第 9条及七八宪法第 10条都强调“国家实行

‘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

义原则”。因此，无论是为建设国家还是个人生活，

劳动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公民的义务而非权利。第二

阶段，权利性与义务性并重。这种义务与权利地位

认识的转变，根源于经济方针及政策的变化。改革

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使与“劳动”直接

相关的权利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除制定了《劳动

法》外，国家颁布了《就业促进法》。

可见，宪法休息权与劳动权都围绕着“劳动”展

开，却发展出了两条不同路径。宪法休息权相对于

劳动权，存在自身发展规律，并发挥着保护公民休息

权利的能动性。何况，我国1954年《宪法》就规定了

休息权，但《劳动法》是1994年颁布的，显然不能仅用

劳动法理念和方法去解释宪法休息权，因为在《劳动

法》颁布之前，《宪法》就已经有条文规定了休息权，

如果要用劳动法的理念和方法去解释宪法的条文规

定就有些牵强。以劳动法解释宪法规定的休息权，

将宪法休息权内涵局限为狭义的休息权涵义，不利

于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对自己向往生活的追求，不

利于人们的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充分实现。

四、宪法休息权的重新解释

对于宪法休息权概念的学理解释，应该遵循宪

法的精神和价值理念，从我国社会运行秩序和经济

发展机制的实际出发，本着开放、包容、文明的价值

取向，与目前已经发生的实际需求相适应，与社会运

行的内在规律相适应，与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由

宪法解释方法看待宪法条文规定的休息权，不同于

劳动法思路下的休息权，有其自己丰富的内涵。

(一)宪法休息权的主体

宪法休息权的主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与劳

动法上的劳动者基本一致。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是作

为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与相对人之间有劳动合同关

系。1997年出版的《中华法学大辞典》定义：“劳动者

又称为‘社会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从事体

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并取得相应劳动报酬的公民。”[21]

学者也认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乃是指通过与资方

平等协商订立劳动契约以形成劳动关系，以让渡自

身的劳动力使用权归资方指挥、协调和管理，向资方

提供劳动契约约定的劳动，从而以此获取工资报酬

的自然人”[22]。哪些人算是劳动者，尽管不同时期的

内涵不同，其内涵的实质还是相承的。我国现在的

劳动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但是改革开

放以前政策性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划分一

直有影响。目前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主要是指与用人

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的人员，是适用《劳动合同法》

的对象，政府行政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

学生等并不适用。因而，现在时代已经发展了，目

前需要从社会实际出发，“需要结合具体的语境进行

解释”[23]，拓展与社会实际相适应的涵义。我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引致了社会关系转型加速，大致每过几

年就会有很多新生事物和新的话语词汇出现，人民

群众也就会有新的诉求，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社会的

必然现象，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么社会科学研

究，更加不能固执不变，要勇于从变化了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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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依据变化的社会运行逻辑和趋势去认识社会

规律，提炼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发展相应的概念范畴。

作为宪法休息权主体的劳动者，也可以作广义

的理解，即一切参加各种形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的人、曾经参加各种形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后在

休养的人、准备参加各种形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的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类人员：

(1)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其特征是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强调的是劳动合同上的雇佣

关系，包括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组织建立劳动关系的雇佣劳动者，及与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及其退

休人员。

(2)公职人员，其特征是具有我国目前体制中的

人事关系，即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工作人员，强调

的是人事编制而不是合同式的雇佣关系，包括国家

机关有行政编制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

享有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及其退休人员。

(3)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类不确定固定工作时间

的农民、个体户从业人员、家庭人员、部分临时工，其

特征是以自己自由安排的时间在劳动，没有用人单

位，也没有雇佣关系，谈不上建立劳动关系，但这些

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长度更甚，他们的休息权需要

得到关注和重视。

(4)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各类不确定固定工作时间

的企业家、自由职业者、艺术家等，其特征是这类人

员的劳动形式是不显性的。企业家的劳动，除了具

备一般脑力劳动的特征外，还有经营管理创新的智

慧劳动和市场风险的精神高压，其成功的回报也尤

为丰厚，其失败的遭遇也更为苦涩。艺术家等人群，

需要更多的天赋和创造灵感，其劳动的付出更难界

定，只是这种付出一定是存在的。企业家、自由职业

者、艺术家、作家等，虽然他们的工作时间不确定，但

也许他们工作更费体力或精力，同样需要合适的

休息。

鉴于广义的解释仍然不足以回应社会实际的现

实需求，建议将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

休息的权利”，这样，就可以包括学生及儿童、罪犯

及犯罪嫌疑人。(1)学生，包括儿童。学习也是一种

劳动，学生也是脑力劳动者，是为今后劳动准备知识

和技能，是一种劳动前的状态。学生是一个很大的

群体，学生的休息问题早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基于中华民族自强的传统精神，

学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很多孩子休息的时间长度

和状态程度都远远不够。(2)罪犯及犯罪嫌疑人。这

类特殊人员更容易失去应有的休息，尤其是在参加

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他们不适用劳动法主张的休息

权，但宪法上的休息权利是具有的，只要是没有剥夺

政治权利的，就应该有休息的权利。

显然，宪法意义上的休息权主体包含了劳动法

的劳动者，并且还区别于民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从

民法规定来看，劳动能力是指从事劳动的可能性，具

体包含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劳动者要有民事权利

能力，其必须符合一定的资格和条件，该条件通常是

指年龄达到法定要求。

(二)宪法休息权的客体

休息权的客体，就是休息权能够被主体主张的

具体内容，就是休息。休息何意，我国的汉字早先是

象形文字，从字形看，“休息”一词由“人”“木”“自”

“心”组合，揣测其语义为人靠木为休，自(身体)依心

为息，“休”为一种行为，“息”为一种心理状态。现代

汉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精髓的代表，每

一个汉字都饱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展现了中国人

的文化传承。而关于权利的客体，学者认为，“权利

客体是对权利设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说明”[24]。那

么，宪法休息权的客体是基于何种基础之上的说明?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则先要明晰为什么会产生休息

权这一基础问题。从休息权的产生来看，休息是因

为作为产业工人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那么要求

休息就应是体力劳动工作的停止而并不包含脑力劳

动如学习活动的停止。通常，“劳动者休息权，诞生

于职业劳动社会化、契约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

期”[1]。20世纪初，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促使社会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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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个人与企业主签订雇佣合同并建立雇佣关

系成为市场趋势，被雇佣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取劳

动报酬，雇员的劳动时间被金钱化[25]。然而，商品经

济下自由竞争激烈，企业主为赚取暴利而肆意延长

劳动工作时间，导致劳动者的工作量大幅增加，而增

加的工作量严重超出劳动者身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

范围，在没有得到足够的时间用以恢复精力与体力

的情况下，劳动者身体机能就可能出现异常，严重影

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威胁劳动者的生命安全，雇员

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由此激发了劳动

工人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他们要求增加报酬、改善劳

动条件和限制工时，也引发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批判

与抗议，迫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劳动立法，规范

如何保障劳动者有起码的休息时间。”[1]早期雇佣关

系中，企业主滥用合同权利侵占雇员工作之外的时

间，使雇员失去了支配和安排自由时间的自主性。

由此可知，立法者通过立法授予劳动者休息权，就是

要保护劳动者工作之外的休息时间不被侵占。主张

休息权就是要限制企业主肆无忌惮的控制行为，保

证劳动者能够获得足够的自由时间，自主安排个人

生活。因而从休息权的源起来看，休息权利的社会

性提出是由于雇佣劳动职业化的必然要求，因为产

业工人不能很长时间劳作而没有休息，那么休息权

的客体就是劳动过程中的休息时间。如林嘉在《劳

动法与现代人权》中提到，“休息休假是劳动者在法

定工作时间外自行支配的时间”[26]，这个也就成为劳

动法上的休息权客体。

而现在，除了大部分人的休息是因为职业劳动

的辛苦疲劳之外，还有一些人的休息并不直接与劳

动疲劳相关。劳动法上的休息就是雇佣关系下的劳

工为了恢复体力和精力，但宪法上的休息包括了劳

动疲劳之后的身心恢复，也包括了没有劳动合同前

提下的休息。典型的如企业家以松散型的旅游方式

考察市场、以度假形式思考企业战略或产品定位等，

艺术家以游山玩水的状态在处置他的非创作时光，

研究人员以参与适当体育活动或体力劳动来改善大

脑神经活动的长时间紧张状态，退休人员以个体养

花、养鸟、练字、书法、绘画和参加集体跳舞、收藏鉴

赏、钓鱼、茶楼说唱等方式进行休息打发时光，都是

休息状态的体现。于是，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

就有了新的提法，集中表述为休息是一种“行为”或

“状态”，如程思良认为休息“作为一种状态，休息是

人们具有某种直接目的的工作和学习等活动的停止

状态，休息作为一种行为，它是指人们恢复体力和脑

力的行为”[27]；邓志伟和刘秀芳认为广场舞纠纷，“究

其本质，是一种权利冲突，即娱乐权(或健身权)与休

息权(或保持安静权)之间的冲突”[28]。

对于休息概念定义的不同与变迁，正好说明了

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观念的变化、法学

理论的发展。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回应社会实际

的要求，宪法意义上的休息含义包括了各种能够为

人们提供体力恢复、身心健康或者精神放松、心情愉

悦等状态的活动。这样的休息，类型上可以包括体

力劳动中的歇息、正常下班之后的休息、智力精力耗

损后的修整、精神紧张后的放松等，既包含了职业劳

累之后的休息，也包含了智力耗损后的休息，还包含

了精神紧张或心理压力下的休息，以及一些既不是

体力劳累也不是智力耗损、心理压力的休息，如住宅

居民的夜晚睡觉时间休息等；人员上可以包括工人、

公务员、军人、警察、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农民等，既

包含了劳动法之雇佣劳动者的休息，更包含了更多

非雇佣劳动状态下的人员，如私人老板、画家、导演

等；状态上可以包括体力性恢复、社会性休闲、精神

性愉悦等。体力性恢复的休息状态，比较接近劳动

法所讲的劳动者休息权的休息，强调体力疲劳后的

恢复，具有生理性、生存性、安全性的特征；社会性休

闲的休息状态，是现代大工业社会时代人们工作忙

碌现实下的休息，强调精力疲劳的休整，具有身心

性、发展性、生活性的特征；精神性愉悦的休息状态，

是目前人们理想状态下的休息，强调精神自由的追

求，具有精神性、愉悦性、舒适性的特征。不可否认

的是，目前的社会生活方式形式多样、样态复杂，今

后还将更加复杂多样。对于休息概念的界定，同样

需要一个发展的眼光和包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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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宪法休息权的内容

任何权利，应当有实质内容，方可称其是完整的

权利。宪法休息权的内容表现为权利主体享有的休

息权利，具体而言，从休息权的主体划分，有企业员

工休息权、公务员休息权、自由职业者休息权、农民

休息权等；从休息权的表现形式上说，可以区分为休

整权、休假权、休养权等；从休息权的行使意志来看，

休息权属复合型权利，其既是一种支配权，也是一种

请求权，有权自由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如休整、学

习、游玩、娱乐等)，有权免受过度劳动，有权排除休

息不良的环境干扰(如噪音、光、毒气等)，等。

在过往涉及休息权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往往认

为休息权的内容包括了休整权、休假权、休养权、安

宁权、休闲权等，这里有些疑义，有进一步讨论的必

要。(1)休整，通俗说就是歇息，是连续劳作之间间断

停止工作的一种休息状态。这个是传统劳动者提出

的休息要求，最早为人们所重视和提及，因为过分的

劳作损害劳动者身体也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所

以，休整权作为休息权的内容被较早地提出，因为无

论是从劳动者的角度还是从雇佣者的角度，劳动者

都需要适时适当地休息以恢复体力、放松精神。这

种早期源于体力劳动者的歇息，已经为其他类型的

职业所采用，如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还有为学校所

采用，学生上完近一个小时的一节课就要下课歇息

一会。

(2)休假，是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由于劳动者的

身体疲劳，或者是工作单调带来的倦怠，或者是过度

的精力耗损带来的低效，需要一次连续多个工作日

的休息。休假权作为休息权内容的提出，是与现代

社会每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公司化和劳动者职工

化的过程相一致的，如“年假”是改善职工长期单调

工作导致精神倦怠的有效方式，逐渐为社会各界所

接受。有学者提出，一般而言的休息不一定能取得

报酬，而休假具有“带薪”这一特征，所以“休假不是

休息的一种特殊形式。休假时间本质上应属于劳动

者被雇佣的时间，只是由于特殊原因的出现，需要劳

动者‘暂时’离开。而休息时间是劳动者不被雇佣的

归自己支配的时间”[29]。宪法意义上的休假，无论是

否带薪，均为休息的形式。

(3)休养，是一种在很多年工作之后的长时间休

息状态。可以是退休静养，典型的是企事业职工退

休，这些退休的人一般就不再正式工作了；也有的是

在一种强度很大的工作后，长时间的休息，如有的企

业家、作家、歌唱家等人的长时间休养。休养是休息

状态的一种形式，休养权是休息权的内容。有学者

认为休养权是“指劳动者通过休闲活动或者静养等

方式享受闲暇的权利。休养权的充分实现，可以使

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得到恢复”[5]。宪法意义上的休

养，是休息状态的一种体现，并不考虑其是否为了恢

复体力脑力等。

(4)安宁和休闲，作为与休息权紧密相关的内容，

是在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物质财

富实质性的充分供给和人们生活条件普遍大幅度的

提高，大家对于休息也相应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休

息不受干扰、不受吵闹、“家庭文明”[30]被提出来，休

息的安排不再是睡觉和干家务等，希望能够达到悠

然自得的休闲状态。比如一个体力劳动者，在20世
纪80年代有时间睡觉、能吃饱就已经是很满足了，现

在就不一样了，会要求除了睡觉外有更多的时间可

以处理一些其他事情；再比如以前很多人能够有楼

房居住就很满足，现在还会要求住宅小区环境优美、

夜晚睡觉时间周边安宁，等。已经有学者提出“研究

休闲的人一般认为，休息是一种相对笨重的恢复性

活动，而休闲是一种个性化的自我完善以及有益于

身心健康的、追求自我发展的活动”[31]；学界也已形

成了专门的休闲学研究领域和队伍，每年一届的休

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已经连续举行了十几届，对

休闲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可以

预见到，未来对于安宁和休闲的追求将会成为人们

追求自在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休息引出的安宁、休闲

等要求也将会上升为独立的权利。

综上归纳，休整权、休假权、休养权是休息权的

表现形式，并不以是否带薪为区别，也不以是否为了

恢复体力脑力为目的。安宁权、休闲权是与休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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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的权利，要求休息环境安宁或身心得到安

宁、有休闲的环境或以休闲的心境进行休息，是人们

休息追求的一种状态。

从休息权主体行使的意志来看，休息权属复合

型权利，其既是一种支配权，也是一种请求权。所谓

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能够支配权利客体，排除和防

止他人对权利主体的干涉与侵犯，一般意义上的人

身权等属于支配权范畴。所谓请求权，是指权利主

体请求他人做出特定行为的权利，其中，特定行为可

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通常认为债权和物权属

于典型的请求权。支配权体现权利主体的独立自主

性，请求权注重他人作为与不作为。那么，依照权利

类型特性分析，休息权是关乎每个人身体机能及精

神生活的重要权利，与其自身不可分离，属人身权范

畴。因此，休息权的内容是一种支配权。同时，休息

权还是一种请求权，休息权是人们行使休息的权利

或不主张休息的权利，其强调主体对于休息权利的

积极或消极主张的行为，也即是要表明主体应如何

行为才能获取休息的权利。宪法第43条规定休息权

共有两款：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

权利”，第2款“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

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理论研究中，学

者对宪法休息权第1款研究得较多，对第2款研究得

较少。但是，第1款和第2款都是第43条的内容，构

成了宪法休息权的内容。关于第1款，其包含两层含

义：一是劳动者休息权利是被宪法赋予的，劳动者对

休息拥有绝对主导地位，其能够自主安排休息时间；

二是劳动者休息的权利不得被任何人剥夺，即劳动

者可以要求排除对劳动者休息的不法侵害。关于第

2款，从文字表述来看，国家积极建设有利于民众休

息的设备，实施限制过度劳动的政策，目的在于保障

休息权利的实现。该项规定要求国家从硬件和软件

上都应予以我国休息权制度支持，体现了国家行使

积极的社会权来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也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社会保障权。可见，宪法上休息权的义务主

体是国家，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

保障公民实现休息权[32]；而劳动法所讲的休息权，因

为劳动法休息权的义务主体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

需要遵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

定保障劳动者休息权。这也说明，休息权作为宪法

文本规定的公民权利，既是一种公法性权利，又是一

种私法性权利。从民法的视角看，私法性的休息权

是一项人格权。

五、结语

宪法休息权的重新解释，拓展了宪法休息权概

念的涵义，既体现宪法的精神和价值，又适应了社会

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势。“基本权利不是高高在上或者

虚无缥缈之物，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伸张、可保障

的。宪法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基本权利恰恰就是构

筑这一理想生活方式的基本材料。”[33]明确了宪法休

息权的涵义，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路径的理论基

础。一个国家的司法运行机制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完

善，其中起着指导作用和精神指引的应该是宪法条

文规定的原则性精神，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

定，可以作为民法自然人人格权保障的核心精神和

价值取向，为涉及民事休息纠纷案件的判决提供法

理依据和规范指引。

感谢“第六届新兴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

上华东政法大学胡玉鸿教授、北京行政学院学报魏

新编辑的宝贵修改建议!

注释：

①2019年8月12日检索中国知网，选择“篇名”输入“休息

权”，得到文献1995年4篇、1997年1篇、1998年2篇、2001年1
篇、2003年2篇、2004年1篇、2005年6篇、2006年6篇、2007年
5篇、2008年 10篇、2009年 7篇、2010年 7篇、2011年 15篇、

2012年6篇、2013年17篇、2014年15篇、2015年23篇、2016年
20篇、2017年12篇、2018年8篇。当然，很多研究休息权的文

献，并没有在文章篇名中出现“休息权”三个字，所以如果是选

择“主题”输入“休息权”得到的数量更多，但逐年增加的趋势

是相同的。

②直接以休息权为主题的论文，如蓝寿荣《休息何以成为

权利——劳动者休息权的属性与价值探析》，《法学评论》2014
年第 4期；黄镇《休息权实现机制的形式特征与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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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 12期；张志伟《劳动者休息权之检

视》，《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 11期；吴道霞《人民警察休息

权的法律保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期；严新龙《从劳动者休息权保障探寻政府责任》，《学

术交流》2009年第12期；杨福忠《论劳动者的休息权及其法律

保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

③以工作时间为主题的论文，如沈同仙《工作时间认定标

准探析》，《法学》2011年第5期；孙国平《劳动法上待命时间争

议的认定》，《法学》2012年第5期；胡大武《家政工人工作时间

的法律规治》，《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李文琦《日本劳

动基准法限制延时工作之借鉴》，《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4年第5期；等。

④以休假为主题的论文，如宁立标《论我国带薪休假权保

障立法的完善》，《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郑爱青《法国带薪

年休假制度及启示》，《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6期；王倩《德国

年休假法律制度》，《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程波《法律规制

视野下的劳动者休假权》，《北方法学》2010年第 4期；许建宇

《职工探亲假制度改革及其立法完善》，《中国劳动》2015年第

1期；等。

⑤以“过劳死”为主题的论文，如高瑾《人权视角下“过劳

死”问题法律再探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 6
期；董保华《“过劳死”的法律探索》，《法治研究》2012年第 2
期；孙国平《“过劳死”的比较法思考》，《当代法学》2010年第1
期；等。

⑥在中国知网检索，以“休息权”为关键词，宪法学领域直

接研究休息权的核心期刊论文寥寥无几，仅检索到蓝寿荣《休

息何以成为权利——劳动者休息权的属性与价值探析》，《法

学评论》2014年第 4期；杨福忠《论劳动者的休息权及其法律

保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 3期；程思良《休

息权初探》，《云梦学刊》2007年第 2期；黄镇《休息何以是权

利——兼与蓝寿荣教授商榷》，《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 4
期。间接研究休息权的核心期刊论文有十多篇，如徐钢《论劳

动权在我国宪法上的定位》，《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刘杨《各国宪法对公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的保

护》，《中国社会保障》2003年第12期；等。

⑦参见王林清：《加班控制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法学杂

志》2012年第 8期；金哲《取舍之间：劳动者休息权探析》，《法

制与经济》2009年第 16期；龙晟《关注休息权》，《中国劳动保

障》2006年第 5期；张佳佳《休息权相关问题初探——从权利

本质的角度分析》，《前沿》2006年 11期；杨海坤《宪法基本理

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等。

⑧如胡建新、肖爱军《维护战士的休息权》，《解放军报》

2002年 8月 22日；刘世凯《尊重官兵的休息权》，《解放军报》

2004年8月18日；杨建勋、杜勤俭、王文斌《维护士兵正常休息

的权利》，《解放军报》2000年 8月 20日 003版；孙从刚、刘学

农、黄雪斌《该怎样保障战士的休息权》，《检察日报》2006年

10月8日002版；陈家驹《保障基层官兵休息权的思考》，《政工

学刊》2017年12期；张永祥《叫停“连轴转”照着〈纲要〉办——

某舟桥旅学习贯彻新〈纲要〉尊重官兵休息权获点赞》，《政治

指导员》2015年10期。

⑨如肖聪《论人民警察休息权的保障》，湖南师范大学

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高丽琼《警察休息权的法律与制度保

障》，《公安教育》2016年7期；滕琳琳《管理视角下的公安民警

休息权保障对策研究》，《辽宁警专学报》2015年 1期；刘黎明

《论警察休息权的法律保障》，《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 3
期；张珏《论警察休息权的法律保障》，《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
13期；周亮《人民警察休息权保障问题研究》，《黑龙江省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1期。

⑩如汤勇《不可任意剥夺教师休息权》，《中国教育报》

2016年 12月 13日 002版；吴淑媛《谁侵犯了教师的休息权》，

《天津教育报》2007年11月28日02版；石维国《中小学教师休

息权法律保障初探》，《内蒙古教育》2010年 12期；王小兵《教

师的休息权：施舍还是权利?》，《中国教师报》2005年 6月 22
日；吴淑媛《谁侵犯了教师的休息权》，《天津教育报》2007年

11月28日02版；孔艺璇《山东省五莲县中学教师休息权调查

研究》，《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3期；汪洋《教师权益

如何保障，法官解惑》，《人民法院报》2017年9月11日006版；

王夏玲、石丽《医院如何保障医生“休息权”?》，《中国社区医

师》2011年 9期；廖静茹《医务人员休息权研究》，《法制与社

会》2014年14期。

如蔡文伯、伍开文《基于课后学习权和休息权视角的大

学生权利维护》，《现代教育管理》2017年 11期；刘岩《尊重学

生的“休息权”》，《辽宁日报》2009年3月27日A12版；刘运东

《请还给孩子休息权》，《中国教育资讯报》2002年 7月 31日

D04版；王晓映《爷爷奶奶写信讨要孙辈“休息权”》，《新华日

报》2009年1月18日A03版。

如周晓东《户主：还我休息权!》，《江淮时报》2005年 10
月28日06版；邵珍《“休息权”撞到“锻炼权”》，《文汇报》2011
年 4月 1日 011版；汪学文《公民公共空间活动权与居民休息

权如何衡量的法理探析——以“广场舞扰民”为切入点》，《中

外企业家》2015年33期。

如刘武俊《周六禁休令涉嫌侵犯公民休息权》，《证券时

报》2015年 7月 15日A03版；王俊勇《黄金周确保公众休息权

应当保留》，《杭州日报》2014年 10月 6日 02版；杜海涛《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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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公民享有平等休息权》，《人民日报》2007年 5月 8日 05版；

余清楚《人人都要公平享有休息权》，《内蒙古日报》(汉)2016
年 8月 29日 010版；邓聿文《国民休息权的经济意义》，《上海

证券报》2007年11月16日04版；陈钢、郑作龙《关于侦查讯问

中公民休息权保障的思考》，《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11年 3期；周长军、赵飞《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保护：一

个宪政维度的分析》，《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贾金珠与原保元相邻关系

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2016)豫 0503民初 121号，发布日期 2016-10-25；《易照

宜与冯锦浩相邻关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 06民终 2371号，发布日期

2016-07-25。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王慧与王丹名誉权纠纷一

审民事裁定书》，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4)界
民一初字第 00085号，发布日期 2014-11-12；《韩某某诉某某

集团沈阳某某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一审

民事判决书》，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辽
0104民初7252号，发布日期2016-11-01；《夏丽英与武进高新

区盛熙副食品超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苏

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 04民终 3903号，

发布日期2017-05-04；《姜宏山与四平环球钨钼有限公司、四

平环球嘉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二审民事判决

书》，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吉03民终

1200号，发布日期 2016-12-05；《李青云、惠州市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环保)二审行政判决书》，广东省惠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粤 13 行终 19 号，发布日期

2017-10-10；《徐韩良与嘉兴南北湖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海盐南北湖梦都影视基地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

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嘉盐民初字第1350号，发布日期2016-02-24。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上诉人师云英与被上诉人

彰武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二审判决书》，辽宁省阜

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辽 09行终 16号，发布日

期2016-06-07。在有的判例中，法院的事实与理由陈述直接

认可了住宅居民正常时间的休息权，如《李德良与苏永泽、苏

永高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苏省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苏 13民终 3370号，发

布日期 2017-02-16；《王建新与常熟市公安局行政处罚一审

行政判决书》，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熟行

初字第00027号，发布日期2015-06-11。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沈莲芝与杭州市公安局江

干区分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

书》，《余亚萍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杭州市公安局行政

处罚一审行政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行政判

决书(2015)杭江行初字第94号，发布日期2015-12-03，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浙01行终196号，发布

日期 2016-07-06；《戚宝琴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再审

行政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浙行申

439号，发布日期 2017-11-15；《李风犯诈骗罪二审刑事裁定

书》，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6)鲁06刑终

206号李风犯诈骗罪一案，发布日期 2016-06-04；《曾树文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二审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刑事裁定书(2016)粤刑终1488号，发布日期2016-12-31；
《常卫国与洛阳市公安局老城分局、洛阳市公安局、明建虎治

安行政处罚一审行政判决书》，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行

政判决书(2016)豫0304行初3号，发布日期2016-06-30。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朱怀萍受贿二审刑事判决

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赣刑二终字第42
号，发布日期2016-10-26。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陈某犯受贿罪一审刑事判

决书》，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甬镇

刑初字第202号，发布日期2015-11-02。
如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胡美君与慈溪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行政批准一审行政判决书》，浙江省慈溪市人民

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甬慈行初字第 42号，发布日期 2015-
01-06；《庞跃国与任广智、张志娟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沈和民一初字第03169号，发布日期2015-12-16。
企业家的精神压力过大和休息问题引起了社会关

注。2018年 1月 14日晚间，朗科智能突发讣告，称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刘显武逝世，49岁，距离他的公司上

市不到 1年半。之前《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询问上市后将如

何奖励自己，刘显武微笑着说：“休息一段时间吧。”见莫淑婷

《朗科智能上市未满 1年半实控人英年早逝 12亿市值股份

未办妥继承手续》(《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 1月 16日 09版)，
东方财富网《公司上市不到 1年半董事长却英年早逝 生前

曾说：希望休息一段时间》(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
1354，20180115822161526.html，发布时间 2018年 01月 15日

21：31)。近年来英年早逝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2017年 2月

25日，东莞证券董事长张运勇，54岁；2017年2月，大禹节水创

始人王栋，53岁；2017年1月18日，万和电气副总裁兼董事会

秘书卢宇阳，32岁；2016年6月29日，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

北京地铁 6号线站台上突然晕倒，34岁；2016年 10月 5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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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医生CEO张锐，44岁；2016年3月24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董

事长杨华，53岁；2015年 11月 11日，金莱特创始人田畴，43
岁；2014年，小马奔腾创始人李明，年仅47岁；2015年10月29
日，中国神华高级副总裁王品刚，54岁；2015年10月23日，国

信证券总裁陈鸿桥，49岁；2015年2月28日，亚盛集团董事会

秘书符继军，37岁；2015年 11月，金莱特董事长田畴，43岁；

2015年8月3日，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51岁。

1954年宪法第 9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

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

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

权利。”1975年宪法第 27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1978年宪法第 49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劳动

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

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我国现行宪法第 43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享有劳动者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

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起施行)规定：“第二

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

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国家机

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

依照本法执行。”2008年施行的修改版规定：“第二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

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

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

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 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依照本法执行。”

吕铁贞提出“建议我国在修改宪法时，休息权的权利主

体的规定采取‘公民+劳动者+儿童’的复合模式”。见吕铁贞

《休息权的权利主体新论》，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
年第2期。

《儿童权利公约》约定儿童享有休息权，该《公约》第三

十一条规定：“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

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艺

术活动。缔约国应尊重并促进儿童充分参加文化和艺术生活

的权利，并应鼓励提供从事文化、艺术、娱乐和休闲活动的适

当和均等的机会。”

“实践中，未决羁押者被看守所强迫劳动、超强度超时

间劳动以及克扣劳动报酬等现象较为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

严重。”见周长军、赵飞《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保护：一个宪政

维度的分析》，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

在我国，公民达到16岁以上(包含16岁)，法律才会承认

公民的权利能力，16岁以下(不包含 16岁)的公民则被排除在

“劳动者”范畴之外。关于行为能力，顾名思义，就是指能够做

出某种行为或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如若行为或行动被合

理做出和实施，劳动者则应四肢健全、精力充沛、心智健全，那

么，精神病患者就不属于劳动者。至于残疾人士是否属于劳

动者?则应区分不同情形：一方面，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

人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体力或脑力活动，我们同样认定其是劳

动者；另一方面，个人失去全部劳动能力，根本无法从事任何

活动，就不属于劳动者范畴。

张志伟认为休息权包含休整权、休假权、休养权和安宁

权四项内容，见《劳动者休息权之检视》，载《江西社会科学》

2010年 11期。程思良认为休息权包括休整权、休假权、休闲

权和安宁权四个方面，见《民法视角下的休息权》，载《云梦学

刊》2011年第5期。马惠娣认为人人都有休假权，工作与休闲

是一对范畴，有工作就一定要有休闲，否则工作难以为继，创

造难以发生，休闲指向并等同于诠释休息权，见《人人都该享

有休假权》，载《旅游学刊》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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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ght of Rest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Lan Shourong

Abstract：The right of rest is a civil right expressly stipulated in the previous constitutional texts of our country,
but there is a tendency toward labor legalization in long-term theoretical research. If you take an objective look at the
current discourse on rest and the judicial decisions involving rest disputes, you will find that the right to rest has
evolved from a“labor right”to a“civil right”.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r country’s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rest has fallen
far behind the reality of social li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nd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our people
as social masters to enjoy various forms of rest. It is necessary to reinterpret the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re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ight of rest in the constitution, so that it
can adapt to the need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and the people’
s desire to pursue a better life. It is proposed to amend the“construction work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the right of rest”as stipulated in our Constitution to“th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the
right of rest.”

Key words：Right of Rest; Right of Rest of Constitution; Workers’Right of Rest; Civi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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